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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能为民主做什么?

———读桑斯坦的«标签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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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通信技术革新对协商民主的影响是凯斯􀅰桑斯坦一贯的学术关

切点.将«标签共和国»置于其关于通信技术民主功能问题的研究脉络之中,本

文集中讨论该书在问题意识和方法上的传承与创新之处.一方面,该书延续了

桑斯坦前两本著作的问题意识和行为科学分析方法,提出使用协商民主的质量

作为现有社交媒体的评价标准,而社交媒体的价值则取决于行为主体的身份认

同及与之对应的行为逻辑.另一方面,“标签共和国”已经真实存在于美国的社

会生活之中,桑斯坦揭示了“标签”对人们线下活动及思考方式产生的根本性影

响,尤其以线上恐怖主义的兴起与应对为例,强调了这种影响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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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CassR．Sunstein)长期致力于法哲

学、宪法理论以及行为科学和法学交叉学科的研究,著作颇丰.尤其是在行为

科学与法学的交叉领域,桑斯坦教授常常将其他学科的实证研究和方法引入法

学研究之中,颇具启发性.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大量的新材料、新信息使得桑斯

坦的研究显得“十分时髦”,加之其诙谐的笔调和超越专业研究者的读者群定

位,也使桑斯坦的著作被推崇为“畅销书”.这固然反映出桑斯坦及其著作极高

的受欢迎程度,但这股近似“粉丝追星”的热度往往也掩盖了一些贯穿于桑斯坦

研究思考始终的深刻问题.
换言之,仅将桑斯坦的著作视为“畅销书”,甚至仅将桑斯坦本人视为“网红

法学家”有失偏颇,甚至本末倒置.故而要想理解桑斯坦教授关于信息传播及

民主的相关研究,先得摆正作为研究型读者的心态,努力脱离“畅 销 书”
趣味.〔１〕

慢于通信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但明显要快于大部分法学研究者的认识和

接收速度,时隔十年,桑斯坦推出了他的“网络共和国３．０”———«标签共和国:
社交媒体时代的分裂民主»(＃Republic:DividedDemocracyintheAgeof
SocialMedia).书名本身即反映出桑斯坦本人一如既往关注的问题,从讨论

广义上的互联网技术,到对协商民主产生具体影响的博客及博客文化,再到如

今以推特、脸书等社交平台为载体的通信世界,可谓是流水的技术、铁打的民

主.自２００１年«网络共和国»起,桑斯坦便致力于探究现有技术与一个民主自

治体制的核心保证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书名标题也体现了通信技术革新所

带来的根本性变化,由“．com”域名营造的网络共和国逐渐被由“＃”指令符隔

离出的一个个零散的“小众市场”之聚合体所取代,社交媒体带来了更直接、更
快速、更丰富的交流体验,也带来了人们躲进自己打造的信息茧房,只听取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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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在«政治、审议民主与司法审查:论青年桑斯坦的宪法理论»一文中,田雷教授曾详细讨

论桑斯坦对于中国法学界研究的影响.从中译作品数量上看,桑斯坦“是过去十年最具统治力的

美国法学家”,桑斯坦绝大多数的学术专著都已译为中文出版,据田雷不完全统计就有１６种之多.
然而从“质”来看,桑斯坦译著品质参差不齐,基本上散见于不同出版社的不同书系,与苏力教授组

织翻译的波斯纳著作相比,“这种无组织、自发性的粗放翻译模式无法形成一种桑斯坦效应”,因而

田雷建议,“应当从翻译桑斯坦转向研究桑斯坦,系统地整理、梳理、消化桑斯坦”.如今距离田雷

教授的文章又过去了５年时间,国内的桑斯坦研究现状似乎与田文时期并无二致,更有甚者,桑斯

坦在社交媒体与网络行为方面的研究已经更新了两代,而国内学者的研究依然依赖于最原始的
«网络共和国»中译本.参见田雷:«政治、审议民主与司法审查:论青年桑斯坦的宪法理论»,载«南
京大学法律评论»(２０１３年秋季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３—２９页.此外,“追星桑斯坦”也
不是中国研究者的特有现象,在美国,同样有大批学者敬佩、崇拜甚至依赖他的研究.关于桑斯坦

其人其事,参见林肯􀅰卡普兰:«法律学人中的奥林匹克神:凯斯􀅰桑斯坦与现代规制国家»,任肖

容、宋华琳译,载«行政法论丛»(第１９卷),第２５４—２６９页.



己相近观点而无视相反观点的风险.当然,将书名放在一边,桑斯坦想要通过

这本新书表达的内容显然更多,尤其是他曾经作为白宫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

主任与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共事的经历,使其在谈论个人和集体行为给协商民

主带来的种种影响时多了几分“现身说法”的味道.
桑斯坦的研究更新速度终于赶上了现有通信技术的发展速度,这实在是一

件幸运的事,然而略有遗憾之处在于,学者们受惠于他的研究,却一直没有跟上

他的更新速度.时至今日,无问西东,人们仍在学习、引用和评论他的«网络共

和国»,鲜有人注意到他早已不止一次地更新了自己的研究,既使自己的行为科

学研究方法日臻成熟,补充了对于技术变革本身引发的新问题的关注,同时也

修正并进一步明确了一些颇具争议的观点.〔２〕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尽己所能

跟上他的脚步,从阅读和思考«标签共和国»开始,实现认知的更新换代过程.
以下,结合桑斯坦教授先前的相关研究,我将«标签共和国»置于桑斯坦关于通

信技术的民主功能问题研究的一系列著作之中,重点尝试理顺该书中的“不变

与变”,讨论其核心问题与问题域,以及这些问题在社交媒体时代发生的新变

化.最后,结合书中提出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谈谈桑斯坦教授的研究带来的

启示.

一、不变的问题域:现有通信技术的民主功能

桑斯坦在«标签共和国»的“致谢”部分提到,所有的书都有祖先,而对于«标
签共和国»来说,它的祖父便是出版于２００１年的«网络共和国»(Republic．
com),父亲便是出版于２００７年的«网络共和国２．０»(Republic．com２．０).〔３〕

由于晚近通信技术的变化,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虚拟世界的网络共和

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单从书名来看,从祖父到孙辈,通信技术已完成了从

域名世代到标签世代的一次飞跃.然而不变的一点在于,桑斯坦在著作中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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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中文学界对桑斯坦研究的印象仍停留于«网络共和国»一书,且多是介绍或援引书中提

到的观点和概念,缺乏对该书的批判性理解.目前,在研究中提及桑斯坦新著«标签共和国»的,仅
见胡凌«论赛博空间的架构及其法律意蕴»一例,胡文也仅是用脚注的方式,将该书作为“网络信息

传播、接受的架构设计与动态变化引发关于公共领域内民主沟通机制和议程设置的讨论”的例证.
参见胡凌:«论赛博空间的架构及其法律意蕴»,载«东方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８８页.而实际上

美国学界也还没有针对«标签共和国»的严肃评论文章,关于 Republic．com 的严肃评论,see
ThomasS．Ulen,“DemocracyonTheLine:A ReviewofRepublic．combyCassSunstein”,
JournalofLaw,Technology&Policy,Vol,２００１,issue１,２００１,UniversityofIllinois,pp．３１７Ｇ
３４６,CollegeofLaw．AnupamChander,“WhoseRepublic?”,TheUniversityofChicagoLaw
Review,vol．６９,no．３,２００２,pp􀆰１４７９Ｇ１５００．L．A．Powe,Jr．,“DiseaseandCure?”,Michigan
LawReview,vol．１０１,no．６,２００３,pp􀆰１９４７Ｇ１９５９．

CassSunstein,＃Republic:DividedDemocracyintheAgeofSocialMedia,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７,p．２６３．



既往地关注现有通信技术的民主功能〔４〕,亦即现有技术与一个民主自治体制

的核心保证之间的关系问题.从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两方面,«标签共和国»最能

体现其血统和基因之处有二:一为作为核心问题的民主(质量);二为关注技术

变革中的(个体、群体)行为、行为逻辑以及可能产生的行为后果.
(一)社交媒体对协商民主的影响

桑斯坦教授主要关注社交媒体与民主体制关系背后的法理问题.〔５〕但归

根到底,他关注的是民主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通信技术充其量是实现民主

目标的工具,而如书中的一些例子所示,通信技术有时也会给实现民主目标带

来不小的危险.因而,理解乃至读懂«标签共和国»,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

是:什么是桑斯坦在书中所说的“民主”? 其次的问题才是:现有通信技术以及

通信技术的革新,与桑斯坦语境中的“民主”有着怎样的关系? 技术对民主产生

了怎样的影响?
桑斯坦的书中时时处处都透着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影子———对他而言,民

主几乎可以与“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划等号.〔６〕 这一点早在

２００６年出版的«信息乌托邦»中便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事实上,与其说桑斯坦

关注的是民主,不如说他关注的是“协商”.桑斯坦的«信息乌托邦»全书就是围

绕“协商”以及如何更好地进行“协商”展开论述的,他将“协商”视作一种人类古

老的、“毫无疑问也将与人类相伴始终”的交流方式,其中关于信息茧房、串联与

极化以及为什么发生极化等问题的分析,无疑也是«标签共和国»中相关思考的

基础.所以从桑斯坦的知识架构来看,借用他在«标签共和国»“致谢”中的说

法,«标签共和国»不单有«网络共和国»和«网络共和国２．０»这两本“祖父”和
“父亲”,还拥有«信息乌托邦»这样一位“叔祖父”.〔７〕而在«标签共和国»中,桑

８７２ 北大法律评论

〔４〕

〔５〕

〔６〕

〔７〕

参见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第１４１页.

关于“法理问题”的界定,我赞同朱苏力教授早在１９９９年对于“科技与法律”问题中法理

学问题的界定,我认为他的判断非常具有前瞻性.他指出,法律与科技的关系,若作为法理学问

题,应当对其中的根本性问题作出哲学思考,应关注科学和技术对法律制度、原则的各种构成性影

响;至于法律对科技的影响,他认为就总体而言与法律在规制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影响没有根

本区别,因此难以独立构成一个法理学问题.就社交媒体和网络作为“科技”的一个分支来说,苏
力关于法理学问题的界定同样适用.比较来看,桑斯坦在«标签共和国»中当然也谈到法律对社交

媒体及网络的规制问题,但尚未触及关于算法与代码等技术问题的讨论,这一问题则属于另一个

法律部门———网络法的核心问题域了.参见苏力:«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学重构»,载«中国社会

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５期,第５７—７１页.
关于桑斯坦著作中的“民主”概念,我认同目前国内桑斯坦著作的主要译者毕竞悦的理

解.但显然,按照毕竞悦的解读,在«网络共和国»和«信息乌托邦»中,桑斯坦对于网络与协商民主

的前景要更为乐观.参见毕竞悦:«通过网络的协商民主———评桑斯坦的‹网络共和国›与‹信息乌

托邦›»,载«清华法治论衡»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４２３—４４２页.
参见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毕竞悦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斯坦更是将“协商”视为自己要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并强调纯粹的民粹主义或

直接民主与试图确保审议、反思及问责的民主制度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８〕

协商民主是一种民主制度,民主的参与者们(“我们公民”)通过获取信息,共同

审议,最终就特定议题作出集体性决策.
基于对民主的上述理解,可以注意到,对比«网络共和国２．０»,桑斯坦在

“前言”部分的第一句话中增加了一个单词“运转良好”(wellＧfunctioning)〔９〕,
这进一步提高了他论述表述的精确度,同时也迫使我们思考民主与技术之间的

应然和实然关系问题.桑斯坦认为,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社会中,人们不会生

活在回音室(echochamber)〔１０〕或信息茧房(informationcocoon)〔１１〕中.然而,
即便是不了解回音室或信息茧房等术语的一般读者也能够结合自己的经验判

断,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有人(不能说大部分人)生活在回音室或信息茧房之中

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民主还能够“运转良好”吗? 显然,回音室和信息茧房

作为通信技术发展之后的新兴事物,却使得民主“生了病”,一定是哪里出了问

题.可以推测,桑斯坦一定乐于见到读者按照这样的思路并带着这样的问题继

续阅读下去.
(二)协商民主质量作为评价通信技术的标准

桑斯坦的创见在于破除言论自由是“绝对真理”(absolute)的盲信,并尝试

打破“消费者主权”作为通信技术评价标准的垄断地位,进而提出一套基于协商

民主质量的不同评价标准.同样是站在信息的需求侧,消费者主权的标准是一

个近乎奥林匹克运动会“更高、更快、更强”的标准———消费者说了算,只要让消

费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获得他们想要的任何资源,一个通信系统就可以被称

为是“好的”.基于同样的判断标准,技术革新可以使通信系统变得“更好”.而

从民主的标准出发,需求侧的主体不再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体,而是作为整体的

民主社会,一个好的通信系统则成了一个可以尽可能满足协商民主需求的系

统.诚然,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体制需要的条件千千万万,不能期待通信系统

达成全部的条件,也更不能武断地在“好的通信系统”与“好的民主制度”之间建

立起任何过于简单的逻辑联系.然而,好的通信技术的确至少能够帮助改进

“协商”.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的前言中就曾高度赞扬由于通信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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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１０〕

〔１１〕

Supranote〔３〕,p􀆰２４．
Id．,“Preface”,p􀆰IX．
“回音室效应”是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一书中提出的理论概念.

在该书中,他用“回音室”隐喻了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局限性.
“信息茧房”是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分析概念.

与“回音室”类似,借由“茧房”的比喻,桑斯坦指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因公众自身对信息的需求

不是全方位的,公众只会注意到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通讯内容,久而久之,会像蚕茧一

样将自己桎梏于用信息编织的“茧房”之中.



而产生的协商方法,他甚至认为这些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革命性.简而言

之,他认为新方法具有两个鲜明的优点:“第一,它们向我们展示了获取许多人

头脑里信息的新途径.第二,它们向我们展示,如何通过提高群体了解成员的

信息的可能性,大大改善协商的旧方法.”〔１２〕在«标签共和国»中,他进一步提出

了两个更为具体的民主标准:不期而遇的机会与共享经验(chanceencounters
andsharedexperiences).〔１３〕与消费者主权的标准相比,这是一个更具自律性

的标准,这意味着信息的提供者或展示者(比如特定的网站、脸书、推特等)要广

开言路,尽量不预先过滤掉带有特定观点的信息,同时也意味着具体个人要兼

听则明,既接收让自己感到愉悦的信息,同时也要勇于面对不同的声音甚至是

异议者的挑战.协商民主构成了评价通信系统优劣的标准,同时,桑斯坦的开

篇之句还引发了另一种追问:既然现有技术存在使人们生活在回音室或信息茧

房中的危险,进而使民主无法“运转良好”,那么为了实现运转良好的民主,我们

需要拥有并发展出什么样的通信技术呢? 这样的问法看上去与前一个没有什

么不同,但却将通信技术在协商民主中发挥的作用突显出来.
在桑斯坦看来,一个运转良好的表达自由体系构成维持共和国存续的先决

条件.〔１４〕面对美国本土极化政治和恐怖主义袭击增加的“新常态”,标签共和

国促进协商民主的技术革新已经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一种具有紧迫性的政治号

召了.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研究新兴通信技术对于民主质量的影响不能仅仅

被看成是一种“时髦的研究”,而应将其视为在新时代下对既有宪法原则的深入

思考.换言之,桑斯坦并没有想当然地接受“活宪法”(livingconstitution)概
念,而是继续追问:在社交媒体时代,“活宪法”何以可能?

二、不变的行为逻辑:谁在用社交媒体? 怎么用?

很大程度上讲,宪法的“死与活”取决于宪法秩序下一个个、一群群活生生

的人.为了探究上述问题,桑斯坦借助了一些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重点关注

“行为”本身,研究新兴技术对国家的民主生活产生的影响.
(一)社交媒体上的行为:群体极化与虚拟串联

先是两种在社交媒体和网络中发生的现象:群体极化与虚拟串联,这也是

桑斯坦在该书中着墨最多之处,篇幅占到全书的近三分之一.在桑斯坦看来,
极化和串联似乎不可避免,而“技术地讲”,两种现象本身兼有利弊,不值得庆

祝,更不应该“一竿子打死”.造成群体极化的原因有三:其一是说服性论证和

信息.由于说理能力和掌握信息不均衡,而人们的精力有限,可以接触到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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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亦有限,社交媒体中总有某些观点更“强”些,强强观点之间又往往对立,这便

迫使支持观点的个人进行“站队”.其二是声誉的考虑.一些人出于对自己名

誉的保护,不敢更不愿公开反对某些鲜明观点,这便造成所谓的“沉默螺旋”(a
spiralofsilence)〔１５〕,久而久之,较弱的观点便被鲜明观点排挤出言论市场.其

三是自信、极端主义与补强效应.出于人们对自己观点的本能自信,当他们听

到与自己相近的观点或意见时,一方面会肯定对方观点,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加

强了对自己观点的肯认,两相补强,观点相近者们最终朝着一个更为极端的立

场迈进.
至于虚拟串联,类似于我们老百姓常说的“随大流”,桑斯坦认为核心概念

是“信息”,它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虚拟串联:信息串联和名誉串联.前者“对
物”(信息),即个体放弃了基于自己私人信息或观点的立场,以他人的示意作为

判断基础,常常是由最初一人或几人的行为,导致无数跟随者产生类似的行为;
后者则“对人”,可以理解为“给面子”,即不问对错地随大流,肯定他人的观点,
桑斯坦分别举例进一步解释了两种串联的产生机理.无论如何,群体极化和虚

拟串联二者在社交媒体上最终产生的效果不尽相同.群体极化产生了更为激

进和极端的观点,虚拟串联则可以在不问信息和论据是否可靠的情况下使此类

观点迅速放大———这便是当前技术带来的线上行为革命.
(二)线上行为的积极意义:社会胶合与传播信息

接下来是评估社交媒体给民主社会带来的影响,当然涉及前文提到的“民
主的标准”问题,但这里桑斯坦关注的是更具技术操作意义的标准———社会胶

合与传播信息(socialglueandspreadinginformation),重点在于为一个异质性

社会匹配一系列有价值的通用架构和经验.以此标准观之,群体极化与虚拟串

联可以为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提供助益,当然也有潜在的风险.助益在于,两
种线上行为可以促进社会胶合与传播信息.

在异质性社会中,每个人都持有某些独特且有价值的信息,通过极化与串

联,个人手中的信息将在社交媒体和网络中迅速传播,为尽可能多的人知晓.
这一方面满足了人们共享信息的“知情权”;另一方面,通过披露信息,人们可以

向政府施压,防止其不作为,进而令更多事先不知情的人受益,这也正是桑斯坦

推崇阿玛蒂亚􀅰森关于饥荒与民主关系研究的原因所在.〔１６〕桑斯坦鼓励公民

们在社交媒体中形成这样的极化与串联,认为它们不是奢侈品,更不是知识精

英们的喜好,而应成为全体公民安居乐业的必要保障.同样是在异质性社会

中,极化与串联还有一个更为激进的益处:政治动员.尽管我们在很多情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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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直观判断政治运动和变革是否能够促进社会发展,但通过极化与串联,更
多的人了解了政治运动和变革,通过飞地内的协商以及对于“二等多样性”的认

同,人们也因此有了参与甚至组织变革的机会,这也正是社会活力所在.然而

极化与串联也确实给一个本就“异质”的社会带来了不小的风险.过度的极化

会促生极端主义观点,也可能致使人们活在自己观点的回音室中,隔绝与其他

公民交流;同时,由于无法确认信息真实性,串联可能会导致谣言的广泛散播,
甚至会引起整个社会的混乱和动荡.总之,机遇与挑战并存,桑斯坦认为社交

媒体能为民主所做之事,就是行为主体利用社交媒体所做之事,结果是好是坏,
取决于当前技术的发展,更取决于主体所遵循的行为逻辑和目的(目标).

(三)线上行为主体:消费者与公民

最后才是行为主体的两种不同身份———消费者与公民,以及每种身份背后

不同的行为逻辑.桑斯坦书中的意图非常鲜明:强调“选择”是一种公共商品,
提醒人们注意公民的责任,同时提出消费者主权逻辑可能导致的“消费跑步

机”〔１７〕问题,试图说服他的公民同胞们,消费与选择,有时并不如看上去那般具

有吸引力.在他看来,社交平台和现有通信技术为更好地“商品个性化”提供了

支持,人们奉行“消费者主权”原则,服从市场力量调配,满足个人和群体的需求

是生活常态,本无可厚非.然而注意,这里提供给人们的选项和信息实则是一

种公共品(apublicgood)〔１８〕,诚如桑斯坦所说,要“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
(actingasagroup)〔１９〕,公民个体需要遵循超越消费者主权和市场力量的民主/
宪法原则,接触自己不曾想过甚至颇为厌恶的观点,促成全社会的共享经验,为
政治审议创造先决条件.面对两种不同的身份,桑斯坦采取的是一种折中态

度,既让公民们意识到一个无限选项体系下的私人选择可能会引发不幸后果,
也让消费者们意识到他们的选择不单是为了自己,同时也是服务整个社会.但

与此同时,他也提醒读者,消费者不是公民.与前者相比,后者经常会思考更为

重大也更为长远的社会目标.作为消费者,桑斯坦祝福人们能够从信息中获得

乐趣(infotainment)〔２０〕;作为公民,桑斯坦则希望人们可以不局限于个人选择,
形成集体行动.消费者与公民,两种身份及两种行为逻辑意味着两种不同的能

力.从桑斯坦对两种身份的定位和他自己的倾向性中,作为纯粹消费者读出的

是批判,作为公民读出的则更多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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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本性变化:一个“标签共和国”真实存在

美国“最了解罗斯福和肯尼迪时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小阿

瑟􀅰施莱辛格在１９９９年为其１９８６年论述美国政治周期律的经典作品«美国历

史的周期»撰写的新版前言中,曾不无“历史感”地写道:“«美国历史的周期»或
许是实际借助那老掉牙的打字机完成的最后作品之一.这篇前言则在另一荣

耀的发明———文字处理器上完成.电脑和微晶片达成了一种永久性革命.它

是一场无人能够阻止的革命.亨利􀅰亚当斯的‘加速律’将我们推向了新千

年.”〔２１〕施莱辛格用公共目的与私人利益之间的持续性转换来定义美国政治

和社会发展的周期,同时强调驱动周期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性的自然生活

(thenaturallifeofhumanity)和 现 代 性 的 心 理 特 征(theverypsychologyof
modernity).〔２２〕站在一个崭新世纪的门口,施莱辛格无疑已经感受到科技对

于传统历史周期变化的加速作用,同时也预见到了新一代人面对急剧变化的世

界可能产生的困惑.从科技和知识的更新换代角度来看,桑斯坦在«标签共和

国»中的论述恰恰印证了施莱辛格的远见.
«标签共和国»与前两部«网络共和国»的根本性差异在于,桑斯坦敏锐地观

察并清晰地传递给读者们一个信息:社交媒体不单单是在改变人们的交互质

量,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人们认识周边世界乃至认识自身的方式;“标签共和

国”已经溢出赛博空间,成为一种真实存在的生活状态.
(一)线上“标签”促进线下行动力

从“网络共和国”到“标签共和国”,网络社交媒体所发生的变化可被称为施

莱辛格意义上的“无人能够阻止的革命”.因为变革本身已经使原有的物理空

间和赛博空间融合为一个“国家—社会”结构的整体,无论是在线上或线下,人
们都无法避免生活在标签共和国之中.也正因此,“标签共和国”成了一种全新

的人类生活方式.
公共话题以“标签”的形式得以展现,“标签”无处不在,而“标签”本身即代

表着弥漫于整个社会的行动力.“标签”往往会指向特定议题,比如公众普遍关

注的选举政治、种族、环境保护以及恐怖主义等议题———在如推特等社交媒体

上,随处可见与这些议题相关的“标签”,搜索这些标签,我们便可以随意地加入

相关的议题讨论;创建一个与议题有关的标签,我们便能够邀请社交媒体中任

意的他者加入话题讨论中来.在«标签共和国»中,桑斯坦将其称为实用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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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convenientsortingmechanisms)〔２３〕.自从２００７年“标签”成为推特上对

议题分类的特别技术以来,已过去十年有余,如今,遍布美国街头的“标签”一方

面昭示着这一技术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成为美国人参与公共议题讨论的绝对主

导方式.
哪怕在同一议题之下,“标签”本身的更新速率也极快,变得越发醒目,也越

发具有力量,正为美国政治的极化现象推波助澜.人人都生活在“标签共和国”
中,除了前文提到的“消费者/公民”之外,人们在物理世界中的职业与身份认同

在赛博空间内得到延伸,其在赛博空间内所发挥出的影响力甚至远超于物理空

间的影响力.桑斯坦在书中提到了“黑命贵”(＃BlackLivesMatter)与“全命

贵”(＃AllLivesMatter)支持者之间使用不同标签发表竞争性观点的实例.同

时,结合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所引发的更为尖锐的极化政治现象,他也提及民主、
共和两党利用不同标签申明竞选纲领,甚至进行负面选举策略的诸种行为,更
不要说新任总统特朗普独辟蹊径的“推特治国”手段.〔２４〕 距离桑斯坦的«标签

共和国»发表已有段时日,纵观这段时日美国民众使用“标签”及社交媒体的情

况,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技术官僚,抑或是职业政客,人们获取

信息和表达思想乃至践行政治行动,都离不开“标签”的作用.
仅以女权运动为一典型例证.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推特上爆发了支持女性倾诉

性骚扰或侵犯经历的＃MeToo运动,仅１０月１５日当天,＃MeToo标签就在

推特上出现超过２０万次,次日更是超过了５０万次;而在脸书上,最初２４小时

内就有４７０万人在１２００万条状态中提到该标签.不仅如此,该活动也迅速引

发好莱坞、音乐界、科学界、政界等各领域对性骚扰与性虐待问题的广泛讨论,
甚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也不止一次在公共场合分享了自己的

＃MeToo经历.此外,＃MeToo也发展成一种美国全境范围内相互呼应的线

下抗议活动.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日,为纪念特朗普总统就职抗议一周年,仅纽约

就有超１０万人走上街头,以＃MeToo为行动标签进行抗议活动,一时之间,华
盛顿、波士顿、洛杉矶等城市的市民也纷纷进行游行,相互呼应.同时,此标签

已在全球至少８５个国家得以使用,标签本身也出现了许多变体.＃MeToo运

动的出现,也带动了一大批与女权议题相关的标签运动,如关于女性未来与世

界领导力议题的＃FutureisFemine,还有２０１８年因女性历史学家佛恩􀅰里德

尔博士(FernRiddell)不满加拿大«环球邮报»只称呼医生为“Doctor”而称呼其

他博士为“Mr/Miss/Mrs”的做法发推文而引发的关于女性社会地位与职业尊

严的＃immodestwomen大讨论.关于线上讨论的现实情况,相似的例子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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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
(二)“标签”改变人们的思考方式

再者,可能也更为根本性的一点在于,“标签共和国”对人们的影响已大大

超越了行为本身,永久性地改变了人们思考问题和想象世界的方式.
在琳琅满目的“标签”之下,社交媒体充斥着大量的议题,也带来了一系列

信息过载问题.由于个体本身的经历有限,这种信息过载可能引发的一个问题

是:人们逐渐失去了对信息的控制力,并且无法对信息的真确性作出恰切的判

断.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及行为科学角度入手,桑斯坦教授本人也一

直在关注网络及社交媒体中的这种信息过载给言论自由和民主协商带来的潜

在风险问题.从他以往的研究可大致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三个诸葛亮,有
时竟会比不上一个臭皮匠———线上讨论中共享信息存在诸多死角,信息的真确

性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便快速传播开来,看似“科学”的内容往往充斥着大量的

虚假“谣言”.〔２５〕不得不承认,他的研究就像是一个关于线上行为的预言,研究

揭示的许多可能的行为后果已经纷纷显现出来.在社交媒体的世界里,人们渐

渐失去了真理的判断标准.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与“虚假新闻”(Fake
News)有关的言论战就是最近的例证.“虚假新闻”至少暴露了关于线上信息

交流的两方面问题:一方面,“人是万物的尺度”这种自古希腊发端而经启蒙时

代放大的思想在极化政治时代同时导致了判断真理标准本身的极化,而标准的

极化比之个体偏见来说对社会整体结构更具破坏性;另一方面,以“虚假新闻”
为标签的信息战对物理世界中的媒体及新闻人本身获取信息的能力表示质疑,
这暗示着对信息源本身的根本性质疑———问题已经从“如何获取真实信息”变
成“真相如何可能”.

“标签共和国”指向了一种以信息为基础的、全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同时也

使人们不得不开始思考其潜在的风险.事实上,自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诞生之

初,人们在对新科技生活的乐观展望中便掺杂了些许忧虑.忧虑者来自科技、
信息传播、民主理论、法律、社会文化甚至是历史学等各个领域.尽管桑斯坦本

人一直对网络及社交平台带给民主社会的影响持中立偏乐观态度,他聚焦于人

们的线上行为,在论述中同时提及行为本身可能带来的正面及负面效果,将选

择权充分地交予读者和他的公民同胞们,但自“标签共和国”建国起,忧虑者的

队伍只增不减.
自«标签共和国»出版后,几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作家的思考便很能说明问

题.例如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蒂莫西􀅰施耐德(TimothySnyder)的«论专制:

５８２社交媒体能为民主做什么?

〔２５〕 桑斯坦与信息的获取和聚合相关的研究,可参见凯斯􀅰桑斯坦:«阴谋论及其他危险的

想法»,陈丽芳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凯斯􀅰桑斯坦:«谣言»,张楠迪杨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版;同前注〔７〕.



来自二 十 世 纪 的 二 十 个 教 训»(OnTyranny:TwentyLessonsfromthe
TwentiethCentury),通篇主要是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档案材料及历史

事实反思纳粹及苏联统治中的专制因素,提醒当下的人们能够以史为鉴,从自

身行为出发,及时遏制一些专制的趋势.而在他提出的第十一个教训“调查”
中,他也感受到了技术革新对获取信息和真理产生的影响:“既然在互联网时代

我们都成了发表者,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公众获知真相承担一定的私人责

任.如果我们是在认真地寻求事实,我们每个人都能为互联网运作的方式贡献

一次小小的革命.”〔２６〕

施耐德教授的小册子在高校师生和普通民众之间传播广泛,而更有针对性

且看来更为激进的论述来自硅谷的虚拟现实从业者嘉隆􀅰拉尼尔(Jaron
Lanier).由于对社交媒体背后的算法及商业模式太过熟悉,拉尼尔充分感受

到他称之为“BUMMER”的社交媒体系统背后对人们行为模式的修正作用,在
其畅销书«十个立即删除你社交账号的理由»(TenArgumentsforDeleting
YourSocialMediaAccountsRightNow)中,拉尼尔从个人行为模式、精神及

经济状态等不同侧面论及社交媒体对人们生活产生的负面影响,极具说服力,
与桑斯坦提供的法律与规制视角互补———在该书中,拉尼尔站在平台运营商的

角度向人们发出“求救信号”,表明除个体用户之外,这些运营商同样沦为

BUMMER的受害者,这也让人们意识到“标签共和国”似乎确已到达一个“危
急存亡之秋”.〔２７〕

关于社交媒体对人类思维方式乃至天性的根本性影响问题,或许更为学理

性的讨论来自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伯纳德􀅰汉考特(BernardHarcourt)的
新作«反革命:我们的政府如何走向与其公民的战争»(TheCounterrevolution:

HowOurGovernmentWenttoWarAgainstItsOwnCitizens).延续作者先

前对于人们线上行为导致个体自动、无意识地将自己的信息暴露于公众及政府

监控之下这一现象的观察和批判,汉考特教授在该书中将社交媒体分散人们注

意力的“奶头乐”策略视为美国“反革命”式国家治理模式本土化的最重要的组

成部分,“在反革命本土化过程中,我们的心灵日日受到安抚、变得麻木、获得抚

慰———并且得到极乐的欢愉”〔２８〕.借用福柯的说法但又与福柯所关注的语境

迥异,汉考特教授说:“我们是温顺的(docile)过气商品.我们着迷———而不是

以一种温顺的方式消极参与.我们积极地点击与碰撞,从一个屏幕跳到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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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查看一个平台然后再找另一个落脚点———脸书、快照、推特、谷歌、油管,
数不胜数.”〔２９〕与前几位作者比较,汉考特教授从国家治理层面揭示了上述现

象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人本身的变化,“我们正在亲眼见证的

是一种新型数字着迷(digitalentrancement),将我们塑造为臣民,使我们迟迟

感知不到临界状态,令我们分心,抚慰了我们”〔３０〕;然后则是国家治理模式意义

上的“历史终结”———因为“我们”的沉迷,“我们”便自愿加入一种“反革命”的治

理行动之中,也因为我们的“沉迷”,无人愿意改变治理现状,进而诚如汉考特所

言,在没有意识到战争的情况下,美国公民便输给了他们的“反革命”政府.
上述几位作者的讨论还只是自«标签共和国»出版以来人们表达类似忧虑

的突出例证.可以预见,随着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分裂愈发严重,相关的讨论将

有增无减.从线上行为到普遍的行为模式,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模式,桑斯坦及

其他作者在著作中所描述的情境已不再是明日科幻,而是今日现实.不禁令人

感慨,无论是“乌托邦”还是“恶托邦”,这就是生活本身.这,就是当下人人生活

于其中的标签共和国.

四、新变化的实例:恐怖主义网站

与前两 本 书 相 比,桑 斯 坦 在«标 签 共 和 国»中 新 增“恐 怖 主 义 网 站”
(terrorism．com)一章,以恐怖主义者利用新兴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主义宣传、普
及制作炸弹等杀伤技术和招募成员等极端行动为例,进一步向人们展示了群体

极化和虚拟串联等群体行为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在桑斯坦看来,事实上并不

存在导致恐怖主义的天然倾向,反而是包括使用社交媒体在内的线上行为为恐

怖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动力.同时,因为“恐怖主义网站”真实存在并对人们

的生活产生了实际影响,桑斯坦提供的例子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改变看

待社交媒体的态度和线上行为的紧迫性.
(一)线上恐怖主义的兴起

桑斯坦的论述开始于一个在他看来“不真实,但确切说来也不假”的线上讨

论组故事———“再造美利坚”(ReclaimAmerica).〔３１〕说其“不真实”是因为,尚
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群体,打着“再造美利坚”的旗号进行统一行动;说其

“确切来说不假”则是因为,这是一系列线上讨论行为的混合物.桑斯坦也举了

教人们制作炸弹的«恐怖分子手册»、来复枪协会线上讨论等例子,意在说明即

便是美国本土,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反抗政府、开展极端激进行为也早已有

之,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恐怖主义网站”作为旧有抵抗

７８２社交媒体能为民主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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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和行动的新表现形式,被桑斯坦纳入有关线上极化问题的讨论之中.
桑斯坦集中分析了恐怖组织利用社交媒体的目的和策略.恐怖组织利用

社交媒体的目的在于招募人员和传播仇恨.〔３２〕 针对这两个目标,互联网和社

交媒体被用作恐怖分子之间彼此交流的手段,在确定人员(knowＧwho)和普及

手段(knowＧhow)两个方面都为恐怖主义的线上传播提供了动力.在招募人员

方面,恐怖分子恰恰利用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经常发生的群体极化和虚拟串

联现象,通过扼杀异见和强化内部高度团结的方式制造了一个个回音室,吸收

并强化想法相似者,甚至是有策略地锁定潜在的恐怖分子,将他们从其生活的

环境中隔离出来,同化并最终转化成为恐怖组织中的一分子.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恐怖分子们是在有意识地利用这些线上现象,为了达成他们的目的,他们甚

至会施加一些心理压力,加速极端运动的进程.简言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使

恐怖分子在全世界范围内招募成员变得更加容易了.而在普及手段方面,恐怖

主义网站延续了先前的做法,继续提供各种制造恐怖行动的技术指导.更有甚

者,社交平台上充斥着“推特恐怖分子”(tweetingterrorists)〔３３〕,互联网上也涌

现出许多促进恐怖主义或至少是同情恐怖分子的网站.以“伊斯兰国”为例,恐
怖组织利用社交平台宣扬恐怖主义,并且在平台上与政府的反恐机构及平台运

营商玩起了“猫鼠游戏”———不断适应并规避来自政府和运营商的管制行为,例
如暂时迁移到其他社交平台,创建一些“低调行事”的小账号和上传恐怖主义宣

传视频的文件共享网站,通过修改私人设置使得少数支持群体关注恐怖组织动

态的方式重建一些账号,不一而足.
(二)打击线上恐怖主义:宪法原则

或许恐怖主义网站给人们带来的最大启示在于,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

人之身”,亦即与恐怖分子的策略相似,利用社交媒体回击恐怖主义.当然,反
制线上恐怖主义还涉及若干与宪法的言论自由原则相关的讨论.桑斯坦重点

提及的是霍姆斯及布兰代斯大法官提出的“明显且即刻原则”与汉德法官提出

的“汉德公式”,二者都是与言论自由的宪法保护和法律规制有关的司法原则,
但存在竞争关系.似乎就规制社交媒体上的恐怖言论而言,桑斯坦更倾向于支

持后者,并且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改进意见.一方面,作为“伟大的异议者”,霍姆

斯和布兰代斯提出的“明显且即刻原则”保护了许多包括恐怖分子招募和宣传

在内的危险言论,在提出者看来,对抗危险言论的方式是“更多的言论,而不是

审查”〔３４〕.同时,桑斯坦还注意到,尽管“明显且即刻原则”出现得很早,但是直

到１９６９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完全予以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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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对危险言论都实施了严控,“危险言论是可以被规制的;言论自由原则

缺乏与今日类似的健全性”〔３５〕.随着时代变迁,危险言论之“危险”程度大大增

加,此时界定危险既“明显”又“即刻”就成了不必要之事.在桑斯坦看来,这是

“明显且即刻原则”失效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汉德法官提出的“汉德公式”在保护言论时则更关注言论本身的

性质而不是言论可能带来的后果.与前一原则类似,“汉德公式”在数十年间也

没有引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兴趣,但在桑斯坦看来,当言论实际带有的危险

已不足以通过“更多的言论”来消除时,“汉德公式”显然更胜一筹———“根据汉

德公式,一些恐怖分子招募形式太出格,因而不受保护”〔３６〕.然而,尽管汉德法

官自己强调限缩该公式的应用范围,尽量避免主观性和过度解释,“汉德公式”
仍存在被政府滥用以噤声异议者的风险.也正是基于此,桑斯坦才提出针对

“汉德公式”的改造方案,即“当(且仅当)人们通过清晰的吁求来明确煽动暴力,
当(且仅当)他们的言论对公共安全产生严重威胁时,不论即刻与否,或许他们

的言论不值得保护”〔３７〕,通过摘除“明显且即刻”中的“即刻”标准,试图最大限

度地减少言论自由所引发的危险.
一言以蔽之,我们可以看到,对言论的保护与对言论可能带来的危险的担

忧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人民以及他们的政府.如果单纯讨论宪法原则,那么

上述两种原则都是好选择,只要言之成理即可.然而,桑斯坦总是希望我们注

意的一点在于,虽然在一个自由社会里,惩罚言论几乎总是错的,但是时代已然

发生了新变化,随着“恐怖主义网站”的兴起,没有人能在“担忧死亡威胁”
(fraughtwithdeath)〔３８〕的同时还可以心安理得地主张保护带有死亡威胁的言

论.像桑斯坦一样,在思考纯粹的宪法原则时,偶尔与身处的时代来个“不期而

遇”,或许我们也会对“自由抑或安全”“保护言论抑或规制言论”这类问题有更

深入的思考.

五、两点启示

(一)社交媒体时代的公民参与

从理论假设有诸多局限以及主流法经济学家们误读了科斯定理等方面彻

底批判了目前仍通行于法律经济学界的侵权法模型,是不是就意味着经济分析

方法在侵权法的研究中是一个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理论和方法了呢? 鉴于以

边际化最优模型见长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经济学的全部,这个答案当然是否

９８２社交媒体能为民主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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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
在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柏林演讲中,桑斯坦在幻灯片中的一页上写下“但正确的

是:重视学习”〔３９〕字样.的确,他每一本著作最广泛的受众都是美国公民,甚至

是关注相关问题的各国公民,«标签共和国»也不例外.通过呈现人们在社交媒

体中的个体与集体行为并探究行为背后的逻辑,桑斯坦强调公民同胞通过社交

媒体实现线上学习和自我教育的重要性.〔４０〕 在一个“标签共和国”里,尽管社

交媒体所代表的消费者主权这一核心价值可能会危及民主理想,但社交媒体和

网络也能成为密尔和杜威心目中社会进步的源泉;尽管群体极化和虚拟串联引

发了严重的问题,但极化和串联本身在发起重要运动、发生重要变革时也起到

了确定无疑的作用,用桑斯坦的话说,“它们是恩赐也是危险”(theyareaboon
aswellasadanger)〔４１〕.面对社交媒体以及民主的未来,桑斯坦反对一个无限

过滤的体系.他认为个体拥有无限过滤权会导致过度碎片化,无益于共享信息

和经验,也会危及个体自我发展的自由和自由民主.〔４２〕 但他的观点不是要让

我们悲观,也不是要怀旧,更不是要想当然地预测未来,而是让我们将当前技术

与民主自治体系的核心保证之间的关系当成一个重大问题,并加以认真对待.
另外要说明的一点是,桑斯坦写«标签共和国»启发民智,最终还是希望他

的公民同胞们能够将社交媒体上的行为转化为有意识的行动,实现“改造我们

的生活”.为应对网络及社交媒体可能给民主和自由带来的各种危险,桑斯坦

延续先前两本书的做法,在«标签共和国»中也开出了一套“组合拳”.其中既有

学者发起的改造审议领域试验,也有针对网站和平台运营商的行为公开、行业

自律和“必载”政策,他还建议政府可以通过补贴的形式鼓励平台和网站确保人

们接触到各种不同的话题和观点.即便这些措施都有效,桑斯坦也诚恳地表

示,他提出的建议并不是万灵药,“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仍在众多公民的一念

之间,但至少,国家中的每一份子都可以为更好地实践民主做点什么.对此,
“富兰克林的挑战”(Franklin􀆳sChallenge)似乎成了桑斯坦每部著作必有的结

语,在追踪他相关主题书籍的读者看来根本就是老生常谈,甚至可以被看成是

一本“与时俱进”论著的最大败笔.然而,就桑斯坦关注的根本问题,亦即维持

一个共和国的先决条件(thepreconditionsformaintainingarepublic)来说,再
怎么强调富兰克林的谆谆教诲都不为过.维持共和国需要一个公共领域,需要

公民之间的共享经验,也需要公民能够接触到各种不同的话题和观点———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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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参见林肯􀅰卡普兰:«法律学人中的奥林匹克神:凯斯􀅰桑斯坦与现代规制国家»,任肖

容、宋华琳译,载«行政法论丛»(第１９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６６页.
Supranote〔３〕,p􀆰２５３．
Id．,p􀆰２５４．
Id．,pp􀆰２５９Ｇ２６０．



技术确实能够为上述先决条件提供助益.以自由和民主为目标,面对“消费

者—公民角色”“消费者主权—民主理想”这两种不同的行为逻辑,桑斯坦相信

他的公民同胞们能够及时采取行动,作出更好的选择.
(二)宪法学者如何研究网络法

回到中国语境,在网络立法与研究渐热的大背景下,桑斯坦对于社交媒体

对公民参与和协商民主的影响,以及言论自由等宪法原则在网络世界的延伸与

解释等问题的研究,也为我国宪法学研究者参与网络法研究和学术讨论提供了

难得的问题意识和可行的研究方法.从这一意义上讲,美国学者桑斯坦也言传

身教,邀请我们一起思考:面对社交媒体时代,宪法学者应该如何研究网络法问

题? 更进一步,应该如何与其他关心网络法问题的研究者“不期而遇”,参与相

关话题的讨论?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大众网络时代的到来,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我

国网络立法先后经历了２０００年以前的“网络自由发展阶段”,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３
年的“网络治理探索阶段”以及２０１４年以来的、以２０１４年２月中央成立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和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７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为关键节点的“网络空间全面治理阶

段”.我国网络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进步,已经制定了大量有关网络的法律、法
规和规章.〔４３〕相应地,聚焦于网络知识产权、网络犯罪、网络管辖权、网络侵权

等具体问题领域,各部门法学者的网络法研究逐渐展开.诚如研究者所描述,
“研究内容经历了从单一化到多元化、从浅表化向具体化的发展,既表现出对国

际立法和实践的关注,又表现出对国内网络热点事件和网络立法的积极回

应”.〔４４〕然而,尽管我国的网络法研究事业也正处于如火如荼的发展阶段,但
我国的网络立法更侧重国家治理、政府监管与信息安全及风险防控面向,宪法

学者的参与水平尚处于较低的程度.〔４５〕

如果宪法学者有意愿加入网络法问题的讨论中来,桑斯坦的研究则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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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谢永江、姜淑丽:«我国网络立法现状与问题分析»,载«网络与信息安全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１卷第１期,第２４—３０页.

参见夏燕、栗佳佳、石琳民:«中国网络法研究现状与反思———基于CSSCI法学类期刊

论文(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的分析»,载«理论与现代化»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８２页.
据夏燕等人基于CSSCI法学类期刊论文(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发表数据的实证分析,截至

２０１１年,在网络法研究领域的分布统计中,属于宪法范畴的占比仅有０．７８％.在反思网络法研究

情况,并思考未来网络法研究的可能发展方向时,夏燕等人建议:“如何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应
该成为现代网络法研究的主要价值基点.与此相对应,学界应该积极关注在网络空间公民权利
(如网络言论自由权、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如何能够在网络和法律的结合中得到保障.进一步地,
以公民权利和自由为主要价值基点,着力研究如何利用网络空间扁平化结构、无个人权威中心的

技术特性,构建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制约与规范来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路径.”如今看来,他们

所建议的研究方向依然是我国网络法研究的薄弱部分,也是宪法学者可以集中发力,进而参与网

络法问题讨论的切入点.同前注〔４４〕,第７８、８４页.



个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成功案例.首先值得学习的是他自始至终的问题意

识———面对网络空间,他并没有急于做一个立法者,反而是将公民参与、协商民

主及言论自由等宪法学经典问题自然延伸到网络空间之中,既揭示这些原则在

新环境下所面临的挑战,也展现了新技术对于宪法原则的推动作用.其次,桑
斯坦是一位行为科学家,而不是通信技术专家.据此定位,他所使用的研究方

法帮其成功抓住了技术变革影响的实质,即对人的行为本身的影响,而恰恰是

通过观察、描述、判断网络中公民/消费者的行为变化情况,他开始意识到社交

平台对公民参与并不总是施加有利的影响,网络中的言论自由也并非绝对权

利,进而认为网络世界同样需要政府的规制,同样需要服从法院对于宪法的诸

种解释.然而,在美国的语境中谈论“政府规制”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
使是天才如桑斯坦也是如此———在«标签共和国»中,为了强调权利的非绝对

性,为了劝说网络运营商接受规制,也为了建议政府更明智地规制,桑斯坦苦口

婆心,不惜花费了过量的笔墨,语气中多少流露出些许无奈.对比之下,中国学

者并没有桑斯坦关于规制问题的“说服障碍”,更有可能在他的研究的基础上做

进一步的理论推进,何乐而不为?
无论是否出于自愿,考虑到如今的社交平台和网络已越发将全世界的人民

“捆绑”在一起,通过社交媒体发展并快速传播的极化政治已经溢出赛博空间,
影响了物理世界,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全球同此凉热”.〔４６〕 桑斯坦在

«标签共和国»中提出的问题契合了当代的重大主题,我们可以乐观相信,持续

关注网络治理、社交媒体功能及人工智能影响的中国学者们也定将在这一问题

上大有作为.对此,本文希望通过理解«标签共和国»实现对桑斯坦的研究与桑

斯坦所关注问题本身知识的更新换代,为大家共同的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审稿编辑　邵博文)
(校对编辑　叶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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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有趣的是,在曝出脸谱网(Facebook)外泄用户信息的丑闻前后,关于社交媒体民主功能

的讨论再度升温,也可以看出桑斯坦对此问题的持续性关注实际上是有一定预见性的.关于信息

暴露的产生及影响的政治理论反思,seeBernardE．Harcourt,Exposed:DesireandDisobedience
intheDigitalAge,Harva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５.此外,与桑斯坦将注意力集中在网络行为本

身,强调通过多主体协同过滤,群体极化以及虚拟串联之后引发了社会碎片化等民主问题不同,尼
尔􀅰弗格森则认为社交网络摧毁了“公共议题”本身,使得人们完全无法辨识出哪些问题才是当今

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这一危害要远甚于人们通过社交网络形成的群体极化,seeNiall
Ferguson,SocialNetworksareCreatingaGlobalCrisisof Democracy(TheGlobeand Mail,
January１９２０１８),at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opinion/niallＧfergusonＧsocialＧnetworksＧ
andＧtheＧglobalＧcrisisＧofＧdemocracy/article３７６６５１７２/(lastvisitedJun．２８,２０１８).


